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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与可能性对比 

马 瑞 芳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红楼梦》中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是《金瓶梅》中李瓶儿出丧。表现在相似的临终嘱托、棺木越 

规、僭越规矩等。而《聊斋志异》中金和尚出丧是前二者的过渡环节，即变繁琐为简练，变自然撷拾为理性归 

纳的中间环节。金和尚和秦可卿的相似之处是：都出身微贱；都生活在不合礼法的氛围中；二者都有异姓儿； 

作者对他们的丧事描写都采用了春秋笔法。曹雪芹笔下跟秦可卿出丧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能是贾母之丧。秦 

可卿是辈分最低的重孙媳 ，贾母是辈分最高的老祖宗，身份形成强烈对比；秦可卿之丧在贾府极盛时，奢华无 

限，贾母之丧在贾府败落时，寒酸异常，丧事规格形成尖锐对比。从现存脂评找不到曹雪芹写过贾母之丧的痕 

迹，但没写过不等于没打算写。根据前八十回的蛛丝马迹推测，曹雪芹笔下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贾母去世 

时，贾府大厦已倾，贾母不仅不可能有风光大丧，甚至棺木都成了问题。这时，刘姥姥登场，出钱葬贾母并用二 

进大观园时的贾母赠衣为其装殓。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为这样的描写预埋 了伏线：刘姥姥跟贾母有着非同寻常 

的“天上缘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打秋风者，二进荣国府因跟贾母投缘，变成贾母的贵客和“老亲戚”；贾母 

和刘姥姥的依依惜别，很像是贾府败落时刘姥姥葬贾母的伏笔。当年贾母惜老怜贫，刘姥姥在关键时刻、关键 

问题上帮助贾母本人和她的家族。贾母能入土为安，跟秦可卿"-3年提醒凤姐安排祖茔有关。这样一来，贾母 

之死和秦可卿之丧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合情合理的对比，就小说构思艺术而言，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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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小说家描写人生的重头戏。有才能的 

小说家从不放过这一充分展示人生的机会。中国 

史传文学早就注意人物死亡的描写，如《史记》对 

项羽、荆轲壮烈赴死的描写脍炙人口。小说作家 

也把“壮士不归”看作展示艺术才能的重要阵地。 

《三国演义》写诸葛亮临终视察兵营，“再不能临 

阵讨敌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千古凌 

霄一羽毛凄美的飘落，让世代读者为之感叹；《水 

浒传》写宋江喝了毒酒，“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 

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l21(m卿H‘忠义”者死于非 

义，还拉上李逵替“忠义”垫背，亦堪称精彩。遗 

憾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停留在对死亡 

本身的描写上，对殡葬场面没留下多少笔墨。 

在古代长篇小说中，《金瓶梅》李瓶儿出丧、 

《歧路灯》谭孝移出丧、《红楼梦》秦可卿出丧，鼎 

足而三，成为殡葬描写的典范。《歧路灯》完成于 

乾隆四十二年。《歧路灯》对《红楼梦》有否传承? 

暂置而不论。秦可卿之丧和李瓶儿出丧则有明显 

传承。但这中间还有个重要环节易被忽视，那就 

是《聊斋志异》金和尚出殡。因而，在现存古代小 

说殡葬描写上，能为秦可卿出丧的写作提供参考 

的，是李瓶儿和金和尚出丧。《红楼梦》是断臂维 

纳斯，又是艺术构思非常周密的书，八十回后，曹 

雪芹肯定会描写跟秦可卿出丧有强烈对比效果的 

丧事，从艺术对比的强烈效果考虑，贾母之死恰好 

处于这一位置。因此，笔者将李瓶儿和金和尚之 

丧称为秦可卿之丧的“写作参照”，将贾母之死看 

作曹雪芹的“可能性描写”。“写作参照”属文学 

传承的探讨，“可能性描写”则属探佚范畴。将两 

个本来很难扯到一起的内容放到一起讨论，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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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做过，本文试图以这种非驴非马模式，说些 

可能前人还没说过的话。 

秦可卿出丧与李瓶儿出丧的明显承传 

秦可卿出丧和李瓶儿出丧的明显承传表现在 

四个方面： 

其一，临终嘱托：李瓶儿死前对吴月娘、孟玉 

楼等姐妹、丫鬟奶妈，一一嘱托，特别是嘱咐月娘 

要小心潘金莲，认为潘金莲很可能像算计官哥儿 
一 样，算计吴月娘将出生的儿子，希望月娘保护好 

西门庆唯一的根苗。秦可卿托梦王熙凤对贾府安 

危作了嘱托。特别是嘱咐王熙凤安排好祖茔土 

地，以备将来家族破败时有容身之地。李瓶儿是 

生前多次相嘱，秦可卿则是死后梦中相嘱。耐人 

寻味的是，两个对家庭的未来表示深切担忧者，都 

是在家庭中地位比较低的人物，李瓶儿是西门庆 

第六个小妾，秦可卿则是从养生堂抱出的、宁国府 

重孙辈媳妇。吴世昌先生在《红楼梦探源》里怀 

疑秦可卿托梦是从贾元春移植而来是有道理的。 

其二，棺木越规：李瓶儿病重，西门庆以350 

两银子高价买下尚举人家的桃花板，在一般市民 

家庭中，是很高的规格；贾珍则给秦可卿用王爷备 

用、万年不坏的棺木，贾政劝告贾珍“此物恐非常 

人可享者，殓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贾政以秦 

可卿棺木越规劝贾珍，贾珍执意不听，小说写“此 

时，贾珍 恨 不 能 代 秦 氏之 死，这 话 如 何肯 

听”[3](P167)。公公恨不能代儿媳死，什么原因?因 

天香楼的私情。脂砚斋说《石头记》深得《金瓶 

梅》壶奥，从这些描写可以清楚地看出。 

其三，僭越规矩：西门庆要在李瓶儿牌位上写 

“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应伯爵等以“恭人” 

称呼只能用到正妻身上加以劝阻，最后改称“室 

人”；贾珍为了葬礼上风光，给贾蓉捐五品龙禁 

尉，却在牌位上写“贾门秦氏恭人”，“恭人”是四 

品妇人之称。西门庆想越规而未得，贾珍公然僭 

越。 

其四，吊丧排场：李瓶儿“到三日，和尚打起 

磬子，道场诵经，挑出纸钱去”[ j( ，到五七“黄 

真人穿大红，坐牙轿，系金带”[ ]‘ ’炼度荐亡，从 

地方士绅到妓院婊子，从地方官吏到京城达官，一 

一 在李瓶儿丧事中登场，念经唱戏，祭奠法事，极 

写官僚兼富商丧葬场面的阔气；秦可卿丧葬则有 

八公、四王致祭、压地银山般送葬队伍，极写国公 

府气势⋯⋯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承传关系明显，二者 

的区别也很显著。《金瓶梅》写李瓶儿丧事用了 

整整六回：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西门 

庆大哭李瓶儿”；第六十三回“韩画士传真作遗 

爱，西门庆观戏动深悲”；第六十四回“玉箫跪受 

三章约，书童私挂一帆风”；第六十五回“愿同穴 
一 时丧礼盛，守孤灵半夜 口脂香”；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致赙，黄真人发牒荐亡”；第六十七 

回“西门庆书房赏雪，李瓶儿梦诉幽情”。这六回 

以李瓶儿丧事为主线，加进许多其他内容，如西门 

庆跟官场进一步勾结和互相利用；西门庆淫乱的 

生活包括在李瓶儿灵前“收用”奶子；对殡葬的过 

程描写，从李瓶儿死开始，首七如何，二七如何，三 

七如何，四七如何，直写到五七送葬，事无巨细，一 

一 罗列，主次不分，轻重不分，虽然写出一幅有社 

会风俗价值的、详尽的丧葬礼俗图，但冗长繁杂， 

重心不突出。 

《红楼梦》写秦可卿之死仅三回：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十 

四回“林如海捐馆扬州城，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第十五回“王熙凤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 

庵”。这三回写得大气磅礴，细致生动，紧凑严 

密，简洁明快。贾珍不成体统的悲痛和恣意奢华， 

豪门的治丧场景和送葬气派，栩栩如生。借丧葬 

一 事，写贾府与宫廷、上层社会的关系，意味深长。 

铺陈秦可卿丧事，是浓墨重彩描写王熙凤形象的 

关键笔墨，正如脂砚斋所评：写秦可卿之丧实际写 

王熙凤之能。这三回描写王熙凤的字数远远超过 

描写丧仪字数。写丧殡而不拘于丧葬过程，写死 

人为状活人服务，《红楼梦》比《金瓶梅》高明。 

《金瓶梅》长达数回的繁琐过程，《红楼梦》只 

用贾珍一段话加以总括：“一面吩咐去请钦天监 

阴阳司来择 日，推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 

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 

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 

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 

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 

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众高道，对坛按七作好 

事。” 几百字的过程交代深蕴讽刺之意：大 

厅和尚超度所有亡魂，天香楼道士打“解冤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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醮”，而秦可卿含羞自杀之冤、“爬灰”之业恰好发 

生在天香楼上。脂砚斋给“另设一坛在天香楼 

上”加的评语是“删却!是未删之笔” 。在 

王熙凤治丧过程中，有一段“五七正五日”的简短 

僧、尼、道活动描写，这是特别加以提示：凤姐的才 

能在治丧过程中得到表现。 

有正书局《石头记》戚蓼生序日：“吾闻绛树 

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 

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 

不分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 

手而两牍，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竞 

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秦可卿的丧事成 

为王熙凤表演的舞台，是《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 

要成功之处。 

从小说艺术描写的笔墨上看，从《金瓶梅》到 

《红楼梦》对丧殡事件的描写，存在重要过渡性环 

节。一个在艺术描写上变繁琐为简练，变自然撷 

拾为理性归纳的环节，《聊斋志异 ·金和尚》恰好 

处于这一位置。 

金和尚和秦可卿的相似 

表面上看来，金和尚和秦可卿没什么可比性， 
一 个男性，一个女性；一个民间，一个上层；一个是 

短篇小说的主角，一个是长篇小说的次要人物。 

但仔细分析却发现，他们有不少相似之处： 

其一，金和尚和秦可卿都出身低微却飞黄腾 

达。 

金和 尚：“父 无 赖，以数 百 钱鬻 子 五莲 

寺。” ‘n ’不懂念经打坐，只能牧猪，后卷款离 

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发财，数年暴富，成为一方 

豪富。 

秦可卿：是其父秦业从养生堂抱养的女儿， 

“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 ‘ 。一个连出身 

都弄不清的女性，成了国公府长房长孙媳。 

其二，金和尚和秦可卿都没摆正生活的位置。 

金和尚：一个没根底、没文化、俗而又俗的家 

伙，居然成了“太公僧”。 

秦可卿：本应承嗣国公府诗书礼乐传统的长 

媳，竞跟公公“爬灰”。 

其三，金和尚和秦可卿都处在不合章法、不合 

礼俗的氛围中。 

金和尚的住处奢华讲究：“僧舍其中：前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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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梁楹节税，绘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晶光可 

鉴；又其后为内寝，朱帘绣幕，兰麝香充溢喷人；螺 

钿雕檀为床，床上锦茵褥，褶叠厚尺有咫，壁上美 

人、山水诸名迹，悬粘几无隙处。” ’ 

秦可卿的住处香艳淫糜。曹雪芹通过贾宝玉 

的眼睛描绘这一奇怪的现象：“刚至房门，便有一 

股细细的甜香袭了人来。宝玉便觉得眼饧骨软， 

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 

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 

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案上 

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 

立过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 

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阳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 

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l3 J(F63) 

志怪小说家蒲松龄对金和尚住处的描写采用 

现实主义笔墨，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对秦可卿住 

处的描写却采用浪漫夸张笔墨。金和尚既是出家 

人，住处理应有佛教气息，金和尚却住得像王公大 

臣一样。他的房子前有厅堂，厅堂的屋梁、楹柱、 

短柱、斗拱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厅堂上桌子和屏 

风荧光耀眼。和尚内寝挂着大红帘子、绣花帷幕， 

满屋子兰麝香气喷鼻，雕镂的檀香木床上镶着精 

美螺钿，床上精美的锦绣被褥叠起一尺多高，墙上 

美人图、山水画，都是名家手迹⋯⋯哪里还有一点 

儿“和尚”样子?完全是大富豪排场。秦可卿是 

国公府冢孙媳，她可以住得讲究，住得豪华，却必 

须守妇道，合礼教要求，作者却在她的住处调侃地 

摆设上历史上最有名的荡妇用具，褒贬之意自明： 

武则天的宝镜跟她的男宠有关；赵飞燕立过的舞 

盘含以色诱人之意；至于安禄山伤了杨太真乳的 

木瓜更明显地包含淫乱之意，根据宋代高承的记 

载，“木瓜”实际是“指爪”，安禄山与贵妃有私，用 

指爪伤其胸乳间。而秦可卿“亲自展开了西子浣 

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则是把秦可卿 

和两个香艳故事联系到一起。 

其四，金和尚和秦可卿都有所谓“异姓儿”。 

金和尚：“金又买异姓儿，子之。延儒师，教 

帖括业。”这个异姓儿做 了太学生，“领乡荐”。 

“由是，金之名以‘太公’噪。向之‘爷’之者‘太’ 

之，膝席者皆垂手执耳孙礼。” m“’秦可卿死 

后，“因忽又听得秦氏之、r鬟名唤瑞珠者，见秦氏 

死了，她也触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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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贾珍便遂以孙女之礼殓殡，一并停灵于会芳 

园中之登仙阁。小 、r鬟名宝珠者，因见秦氏身无 

所出，乃甘心愿为义女，誓任摔丧驾灵之任。贾珍 

喜之不禁，即时传下，‘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姐。’那 

宝珠按未嫁女之丧，在灵前哀哀欲绝。” 们 

和尚不能有儿子，是人之常情，金和尚却偏偏 

买个儿子，还让儿子求取功名。儿子求得功名的 

结果，就使金和尚成了“太公僧”，原来称呼他 

“爷”的，改称“太爷”。瑞珠和宝珠，都是秦可卿 

的侍女，在秦可卿死后，一个触柱而死，一个甘愿 

披麻戴孝，其实都不是忠于秦可卿，而是因为她们 

撞见“爬灰”内情，导致秦可卿羞愧 自杀，瑞珠用 

死来逃脱贾珍可能给予的伤害，宝珠则用做孝女 

求得贾珍“谅解”。脂砚斋对“名唤瑞珠者，见秦 

氏死了，她也触柱而亡”加的评语是“补天香楼未 

删之文”，透露了这一隐秘。 

其五，蒲松龄和曹雪芹在写金和尚和秦可卿 

气势辉煌丧葬大场面时，都采用冷静直叙的笔墨， 

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 

金和尚：“士大夫妇咸华妆来，搴帏吊唁，冠 

盖舆马塞道路。殡 日，棚阁云连”，“舆盖仪仗数 

十事；马千匹，美人百袂，皆如生。方弼、方相，以 

纸壳制巨人，皂帕金铠；空中而横以木架，纳活人 

内负之行”。“冥宅壮丽如宫阙，楼阁房廊连亘数 

十亩，千门万户，人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难 

指名。会葬者盖相摩，上自方面，皆伛偻人，起拜 

如朝仪；下至贡监薄史，则手据地以叩，不敢劳公 

子，劳诸师叔也。当是时，倾国瞻仰，男女喘汗属 

于道；携妇襁儿，呼兄觅妹者，声鼎沸。杂以鼓乐 

喧蜃，百戏镗辖，人语都不可闻。观者自肩以下皆 

隐不见，惟万顶攒动而已”[ ] m̈ 。 

金和尚陪葬刍灵的豪华，冥宅的壮丽，出丧场 

面的讲究，简直同王侯一般，哪有一丝一毫和尚痕 

迹?蒲松龄没有一字评语，只有冷静叙述。 

秦可卿：“至天明，吉时已到，一般六十四名 

青衣请灵，前面铭旌上大书‘奉天洪建兆年不易 

之朝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 

侍卫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之灵柩’。一应 

执事陈设，皆系现赶着做出来 的，一色光艳夺 

目。”镇国公等六公的送殡队伍“连家下大小轿车 

辆，不下百十余乘，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百耍， 

浩浩荡荡，一带摆三四里选。”四王路祭“彩棚高 

搭。设席张筵，和音奏乐”，爵位最高的北静王“坐 

大轿呜锣张伞而来”，“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 

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 懈 。 

一 个地位最低的重孙媳妇，一个淫行暴露自 

杀者，居然如此大事铺张!如此送殡场面，简直是 

一 等命妇做派!曹雪芹无一字评语，平静叙述。 

金和尚之死和秦可卿之死，都是以春秋笔法 

描写日常生活的事件。春秋笔法即“口无所臧 

否，而心有所褒贬”，冷静描写中寓褒贬。不管是 

金和尚之死还是秦可卿之死，都没有采用讽刺性 

笔墨，都没有多少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们都是将场 

面用最朴实的笔墨记下来，都记录得特别详尽、生 

动，作者用场面本身的不合理因素启发读者思考， 

无一贬词，却情伪毕露，内蕴深刻、隽永。正如冯 

镇峦评论《金和尚》时所说：“通篇满纸腥膻，文章 

皆如锦绣。” 

其六，不管是蒲松龄还是曹雪芹，都特别善于 

在人物命名上寄托深刻寓意。金和尚和秦可卿的 

名字都有很深的寓意。 

蒲松龄自己在“异史氏日”分析人物金和尚 

的命名时说：“抑闻之：五蕴皆空，六尘不染，是为 

‘和尚’；口中说法，座上参禅，是为‘和样’；鞋香 

楚地，笠重吴天，是为‘和撞’；鼓钲锂聒，笙管敖 

曹，是为‘和唱’；狗苟钻缘，蝇营淫赌，是为 ‘和 

幛’，金也者，‘尚’耶?‘样 ’耶?‘撞’耶?‘唱’ 

耶?抑地狱之‘幛’耶?”[5](P1013)这番话的意思是 

说，金和尚这个所谓和尚不是五大皆空、六尘不 

染、打坐参禅的高僧，不是游走四方的行脚僧，而 

是蝇营狗苟、吃喝嫖赌、挂和尚虚名的“和幛”，是 

地狱的孽障。 

曹雪芹把他对人物的褒贬深藏在艺术描写之 

中，他没有直接出面(或以“石兄”的语气)对秦可 

卿的名字说长道短。但《红楼梦》对秦可卿全家 

的命名却寄寓了深刻批判意义：其父秦业谐音 

“情孽”，弟名秦钟谐音“情种”，秦可卿则谐音“情 

可轻”。《红楼梦》开篇不久就出现秦可卿大丧， 

贾府花团锦簇的富贵，气焰熏天的权势，竟用一场 

大丧表现，更是意味深长。 

秦可卿之丧和贾母之丧的可能性对比 

秦可卿巨大、隆重的丧葬场面，小说后半部应 

有对照描写，采用两个身份悬殊的人物在同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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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作极富跌宕力的x,／~L，产生强烈艺术效果，是 

一 般小说家都会考虑到的。现存曹雪芹文字中， 

与秦可卿之丧有明显对比意义的，是贾敬的死。 

秦可卿之死得到宁、荣二府及六公四王隆重送丧， 

宁府家长贾敬死了，却冷落到“死金丹独艳理亲 

丧”，庸碌的尤氏独自承担治丧重担，治丧成了贾 

氏兄弟玩弄尤氏姐妹的引子。贾敬的出丧场面只 

有这样几句：“是 日，丧仪炫耀，宾客如云，自铁槛 

寺至宁府，夹道而观者，何啻数万也。”[ ]‘晰 不到 

三十字，简单到不成体统，接下来写路人反映： 

“也有羡慕的，也有嗟叹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读 

书人，说是‘丧礼与其奢易，莫若俭戚’的，一路纷 

纷议论不一。”丧礼“奢”到什么份上，让人们发出 

这样的议论?也没说清楚，颇像一段不得不写的 

敷衍笔墨。理应跟秦可卿之死产生强烈对比意义 

的贾敬之死，没起到应有作用，看来曹雪芹另有安 

排，是将贾敬之死作为从秦可卿之死到另一个大 

人物之死的过渡。从小说构思角度看，元春之丧， 

不管死因是什么，都不属贾府，而属宫廷，只有贾 

母之丧才可能是秦可卿之死的可能性对比，因为： 

秦可卿是贾府辈分最低者，重孙媳，贾母是贾 

府辈分最高者，老祖宗，两人身份产生强烈对比； 

秦可卿之丧在贾府“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时 

进行，奢华无限；贾母之丧在贾府“忽喇喇似大厦 

倾”时发生，寒酸异常，丧事规格产生强烈对比。 

遗憾的是，曹雪芹笔下的贾母之丧，已是永远 

的谜。 

而探讨曹雪芹笔下可能出现的贾母之丧，首 

先要对后四十回贾母之死作出评价。高鹗笔下的 

贾母之死为不少当代作家肯定。可能主要因为： 

贾母死因源于抄家，跟曹雪芹本来构思接近；贾母 

祷天显示了对家庭的责任感，是刻画“老祖宗”的 

有益之笔；治丧过程中“王熙凤力拙失人心”的情 

节基本说得过去。 

表面上看，高鹗的描写有一定道理：贾府被 

抄，贾母却没被波及，她就能在整个贾府极其困难 

的情况下，拿出上万两银子安排不肖子孙抄家后 

的生活花费，“散余资”成为后四十回描写贾母的 

重头戏，也是贾母死亡的前奏。 

仔细思索，却发现高续的破绽。贾府被抄，怎 

么贾母却逃过此劫?前八十回数次写到贾母之 

富，凤姐开玩笑说贾母“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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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箱子底”；贾琏周转不灵，向鸳鸯借当。各种迹 

象表明，贾府经济状况江河 El下时，除凤姐的私房 

钱外，贾母的“老库存”成为贾府财富硕果仅存 

处。按照曹雪芹的构思，贾府被抄，起重要作用的 

是贾雨村，贾雨村对贾府了如指掌，岂能放过贾府 

财富最集中的老封君?因此，抄家抄得最彻底的， 

应当是贾母。《红楼梦》未完，留下探佚空间。贾 

母之死，曹雪芹是没写过还是写过却成了佚稿? 

从现存资料推测，如果曹雪芹写过的话，脂评会留 

下哪怕只言片语的文字，就像“寒烟漠漠”说明曹 

雪芹写过林黛玉之死。而从各种脂评，却找不到 

曹雪芹写过贾母之丧的痕迹。 

没写，不等于没考虑写，没在前八十回留下打 

算如何写的蛛丝马迹。 

笔者根据前八十回推测，曹雪芹打算写的贾 

母之死，可能有这样的情节—— 

以贾赦、贾珍为代表的贾府老爷和以王熙凤 

为代表的贾府奶奶，倒行逆施，终于因石呆子的扇 

子和张金哥、尤二姐的命案，东窗事发，阖府被抄。 

因为贾雨村落井下石，贾府抄得很彻底，最惨的是 

目标最大、“油水”最大的老祖宗。高龄的贾母因 

抄家惊吓得病，她撒手西去时，贾府大厦已倾，她 

的子孙和侍女或被关、或被卖，“落了片白茫茫大 

地真干净”，贾母不仅不可能有风光大丧，甚至连 

棺木和装殓衣服都成了问题⋯⋯ 

这时，刘姥姥登场。贾府遭难，刘姥姥的侠义 

心肠像火山一样爆发。她出钱埋葬了贾母，贾母 

入殓时，刘姥姥给她换上考究的、跟她的身份相符 

的衣服，这，正是当年贾母送给刘姥姥的。然后， 

刘姥姥从妓院救出巧姐儿，给板儿做妻子。 

贾母行下春风得秋雨，当年贾母惜老怜贫，贫 

妇刘姥姥在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帮助了贾母 

和她的家族。 

贾母安葬，幸亏有祖茔在，而这，正是贾母心 

中第一个得意晚辈秦可卿托梦凤姐巧安排的结 

果。世界何等的小啊!贾母之死和秦可卿之丧终 

于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尖锐强烈又合情合理的 

x,1-~L。从小说构思学角度来看，顺理成章。 

刘姥姥葬贾母的“天上缘分” 

或日：刘姥姥葬贾母，是不是太荒谬了?我们 

说：不一定。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在前八十回，贾母和刘姥姥是鲜明对比又互 

相照应、互相补充的形象： 
一 个在珠围翠绕中饫甘厌肥，另一个年逾古 

稀还干庄稼活儿； 

一 个是五品御医在其面前不敢抬头，另一个 

见了遍身绫罗、插金戴银的丫头(平儿)就要称 

“姑奶奶”； 

一 个把天下所有好吃的东西写成水牌排头儿 

吃去，另一个忍耻打秋风⋯⋯ 

贾母和刘姥姥的交往是《红楼梦》后半部线 

索发展的重要引线，特别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 

有贾母之丧的重要伏笔。要言之，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本是因为一进荣国 

府受了恩惠来报答，打算放下那些新鲜农产品就 

走，她被挽留并参加大观园盛会，如周瑞家的所说 

是“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这两个人”是凤姐 

和贾母。刘姥姥投了凤姐的缘，实际是凤姐投了 

刘姥姥的缘，就是第五回预示的巧姐命运：巧姐被 

狠舅奸兄卖进妓院，为刘姥姥所救，凤姐留余庆， 

“乘除加减，上有苍芎”；周瑞家的说刘姥姥跟贾 

母投缘“这可不是想不到天上缘分”。“天上缘 

分”是句很重的话，只有“木石前缘”与之有可比 

性。而刘姥姥被招待参加几次宴会，远不符合这 

句话的分量，实际上应该是贾母投了刘姥姥的缘， 

并对应到刘姥姥在贾府势败时葬贾母。无巧不成 

书，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后，贾府有两个人病了，一 

个是巧姐，一个是贾母。刘姥姥解释巧姐病因是 

“身上干净，眼睛又净”，后来巧姐偏偏落人世上 

最肮脏的角落；刘姥姥解释贾母病因是“不惯十 

分劳乏”，后来果然因为抄家这一比“劳乏”重的 

灾难而死。可以说，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埋下了小 

说后部情节的两条并行伏线：刘姥姥投凤姐的缘 

救巧姐，投贾母的缘葬贾母。 

第二，贾母见刘姥姥时称“老亲戚”，是颇有 

社会经验的贵族老太太对贫苦老太太的客气称 

呼。后因巧姐与板儿联姻，刘姥姥成为贾府名副， 

其实的亲戚，真正跟贾母对等的老亲戚，二进大观 

园贾母对刘姥姥的称呼预埋了后文伏线。 

第三，因贾母介入，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从一进 

“打秋风”者，变成尊贵的座上客，表现在两个很 

蹊跷的细节上：其一，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竟然住 

在贾母处，成了荣国府“第一把手”的客人，而能 

住贾母处的，是宝玉、黛玉、宝琴。其二，宴大观园 

刘姥姥被安排在贵宾位置，游园前就餐她“傍着 

贾母一桌”吃，游园后宴会，贾母西边是薛姨妈， 

东边是刘姥姥，刘姥姥之下是王夫人。刘姥姥竟 

然坐在王夫人之上!很不寻常。刘姥姥的位置当 

然根据贾母旨意安排，而这样安排说明贾母在跟 

刘姥姥交谈后，慧眼识人，肯定刘姥姥的智力不比 

“四大家族”常驻贾府的贵宾薛姨妈差。贾母跟 

贾府那些势利眼不同，她看人是着眼才智而不是 

地位和贫富，她八十大寿留下喜鸾和四姐时曾说： 

“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 

只体面眼’，未必把她两个放在眼里。有人小看 

了他们，我听见，可不饶。”[。] 贾母对待刘姥 

姥，同样如此。 

第四，第四十二回刘姥姥向贾母辞行，特别像 

一 个重要事件的伏笔： 

“刘姥姥见无事，方上来和贾母告辞。贾母 

说：‘闲了再来。’又命鸳鸯来，‘好生打发你姥姥 

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刘姥姥道了谢，又 

作辞，方同鸳鸯出来。到了下房，鸳鸯指炕上一个 

包袱说道：‘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裳，都是往年间 

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 

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昨日叫我拿 

出两套来送你带去，或是送人，或是自己家里穿 

罢，别见笑。⋯[ ]‘ 

刘姥姥进贾府，是冲王夫人来的，她告别的对 

象却是贾母!此前因为贾母生病，太医看病，众人 

都在，王夫人也在，“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 

了”。曹雪芹没用一个字写刘姥姥如何向王夫人 

告别。此前两宴大观园，刘姥姥跟王夫人也罕有 

交流。刘姥姥居然跟她的“正头香主”不搭界，太 

奇怪了!贾母和刘姥姥，两位本来毫不相干、身份 

不同的老太太，却有若干段精彩交流，最后还有这 

段感情色彩很浓的依依惜别。对于笔无妄下的曹 

雪芹来说，难道是偶然的? 

很可能贾母和刘姥姥的依依惜别正是《红楼 

梦》这常山之蛇的七寸之处! 

以贾母的身份，竞能用平等的口气对刘姥姥 

说“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实在感人。它感动 

了读者，更感动了刘姥姥，铭记在心。贾母将他人 

孝敬的衣服，送给刘姥姥。刘姥姥珍藏密收，最后 

终于用这些衣服送贾母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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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母跟刘姥姥告别时说“好生打发你姥姥出 

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对应到后文情节，就 

是刘姥姥“好生打发老太太归去，我来送你”。 

贾母和刘姥姥不仅互相对照还异中有同：人 

情练达、世事洞明，杯水之恩，涌泉相报。特别是， 

她们有非同寻常的“天上缘分”。 

站在喜爱贾母形象的立场，当然不希望贾母 

有如此悲惨的下场；站在“好就是了”、“忽喇喇似 

大厦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小说构思 

立场上，刘姥姥葬贾母不仅可能，简直必然。贾宝 

玉讨饭吃的时候，他的祖母怎么可能有风光大丧? 

而能给贾母提供帮助的，正是二进大观园结下 

“天上缘分”的刘姥姥。 

契柯夫曾说过，如果剧本第一幕的布景里，墙 

上挂着一柄腰刀，到最后一幕，就得让刀子出鞘， 

要不然，那是柄多余的刀子，一开始就不应该挂上 

去。 

曹雪芹用两宴大观园在两位老太太“墙”上 

挂了“天上缘分”如此惹眼的“腰刀”，怎么可能在 

后几十回不让“腰刀”出鞘?正如巧姐儿和板儿 

抢的香橼最终落实到二人结“香缘”，刘姥姥跟贾 

母的“天上缘分”最终落实为刘姥姥让贾母入土 

为安。这非常符合《红楼梦》的主导思想：善恶到 

头终有报。 

难道不是吗?曹雪芹其实早就把这话说出来 

了： 

史太君宴大观园贾母酒令第一句：“头上有 

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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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riting Consult to Qin Ke-qing’s Funeral and Its Feasibility Contrast 

MA Rui—fang 

(School ofLiterature&．Journal~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Abstract：Qin Ke—qing’s funeral in The Dream of Red Chamber referred to the funeral of Li Pinger in Jin Ping Mei．The symbols 

were the sanle last words and the coffims，which did not accord to their status either
． In Liao Zhai Zhi Yi．Monk King’s funeral 

was the transition part between them；it also was the transition part to make the description become simpleness from complexi— 

ty．The parentage of Monk King and Qin Ke—qing were substrate，they lived in the illegal atmosphere，Monk King lived in a heavy 

richness atmosphere and Qin Ke—qing lived in a carnality atmosphere．They were both the stepfather and the stepmother．The de． 

scriptions of their funerals were written euphemistically．Qia Mu’s funeral was the vivid contrast to Qin Ke—qings’．Qin Ke—qing 

was the granddaughter in—law。Qia Mu’s position in the family hierarchy were the highest．Qin Ke—qing’s funeral was at the time 

that Qia family was flourish；Qia mn’s funeral was at the time that Qia family was declined．We cannot find anv trace in the re— 

view by Zhi Yan—zhai that Cao Xue—qin has written Qia Mu’s funera1．But we cannot said that he did not think about it and plan 

to do it．The plots should have been written：when Qia Mu was dead。not only couldn’t she have a good funera1．but also couldn’ 

t have a coffin．At that time，Liu Laolao appeared，she gave Qia Mu a funeral and dressed her by the clothes that she got from Qia 

Mu at the second time she come to Qia family．Qia Mu has hold the banquet，which was the prearrangement for the following 

things：when the first time Liu Laolao went to Qia family，she was a beggar；when the second time she went to Qia family．she got 

luck with Qia Mu and became the relative of Qia family．At the beginning，Qia Mu sympathized Liu Laolao，and at last，Liu Laolao 

helped her and her family．The reason that Qia Mu could got a funeral at last should have contact with the last words of Qin Ke— 

qing．This made the novel be a perfect system and this also seamed in reason for the art of the whole novd
．  

Key words：Qin Ke—qing；Qia Mu；The Dream ofRed Chamber；Liao Zhai Zhi Yi；Jin P 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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